
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施申请律师执业

“先实习、再考证”阶段性措施的通知

鲁司〔2020〕 42号

山 东 省 律 师 协 会

山 东 省 司 法 厅

文件

各市司法局、市律师协会：

根据人社部、司法部等七部门《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

实施部分职业资格“先上岗、再考证”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0〕24

号）和全国律协《关于做好律师行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施

“先上岗、再考证”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律发通〔2020〕6 号）精神，结

合工作实际，现就我省实施申请律师执业“先实习、再考证”阶段

性措施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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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对象和条件

适用“先实习、再考证”的申请律师执业实习的人员（下称“申

请人”）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 2018届、2019届、2020届高校毕业生；

2. 尚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；

3. 尚未落实工作单位；

4. 符合司法部《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》规定

的报名条件；

5. 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《申请

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和《山东省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

人员实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其他条件；

6. 有接收实习人员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同意接收实习。

已经取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，在我省申请律师执业

实习的，按照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和《山东省律师

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执行，不

适用本通知规定。

二、申请律师执业实习流程

（一）实习登记

申请人应当通过接收其实习的律师事务所， 按照全国律协

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《山东省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

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通过山东省律师综合管理

信息系统提交实习申请，办理实习登记。 党组织关系按有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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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转。

申请人通过律所向所属市的律师协会提交如下材料：

1.《“先实习、再考证”实习备案申请表》；

2. 申请人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《实习协议》；

3. 实习指导律师执业证复印件；

4. 身份证复印件，非实习地户籍人员还应当提交公安机关合

法的居住证复印件或已申请办理居住证的回执；

5. 学历证书复印件；

6. 人事档案存放证明；

7.《申请律师执业实习“先实习、再考证”承诺书》；

8.《律师事务所承诺书》；

9. 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一张；

10. 省、市律师协会根据具体情况要求提交的其它材料。

律师协会在收到申请实习登记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完成审

核。 对符合申请律师执业实习条件的，准予登记，并颁发《申请律

师执业人员实习证》。 对于不符合规定条件的，不准予登记，并书

面告知申请实习人员和拟接收其实习的律师事务所不准予登记

的理由。

（二）实习管理

申请人应当严格遵守全国律协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

规则》、《山东省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和接收其实习的律师事务所规章制度等相关规定，服从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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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。

申请人实习期间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，应当自取得资格

证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所属市律师协会备案。

实习期满，申请人如暂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，应将实习

证交还律师事务所， 由律师事务所统一上交所属市律师协会保

管，律师事务所不得再指派实习人员以实习律师的身份办理法律

事务。

（三）集中培训和面试考核

申请人在实习期间，应当遵守实习管理规定，接受律师事务

所安排的实务训练，按要求填写实习日志，按规定程序报名参加

集中培训。

（四）申请执业

实习期满，经律师协会考核合格，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

的，自考核合格之日起一年内可以按规定程序向司法行政机关申

请律师执业；超过一年但未满三年申请律师执业的，由律师协会

重新进行考核；超过三年申请律师执业的，原实习考核合格意见

失效，申请人应当重新实习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市司法局、律师协会要提高政治站位，精心组织实施，

做好监督指导，确保相关政策措施在律师行业落实落地。 要做好

政策宣传， 让广大高校毕业生和社会公众充分了解政策要求，阐

明该措施是申请律师执业实习的阶段性措施，不是降低申请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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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业的实习标准和申请标准。 要加强管理，对有提供虚假材料、疏

于教育管理等问题的，严格按照有关监督管理规定和行业规范严

肃处理。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精准把握政策，结合

本所实际，促进政策落实落地。 要加强对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

的管理和品行动态审查，教育其正确履行职责。 要加强对实习人

员的业务指导，并按规定落实好实习人员的各项待遇保障，积极

为实习人员考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提供必要条件。 鼓励律师事务

所在实习人员实习期满后，与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，从事辅助工

作。

（三）有关实习、集中培训、实务训练、面试考核和实习监督等

事宜，按照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《山东省律师协会

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

习考核规程》《山东省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考核工作

指导意见》执行。

（四）“先实习、再考证”政策的实施期限原则上为一年，自七

部门《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施部分职业资格“先上岗、再

考证”的通知》4月 12日印发之日起计算。国家有关“先上岗、后考

证”政策有调整的，按调整后的规定执行。

附：1.《“先实习、再考证”实习备案申请表》

2.《申请律师执业“先实习、再考证”承诺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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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《律师事务所承诺书》

山东省司法厅 山东省律师协会

2020年 6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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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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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申请律师执业“先实习、再考证”承诺书

XX省（市）律师协会：

本人自愿按照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“先实习、再考证”的阶

段性措施通知要求，申请办理实习登记。 并承诺尚未落实工作单

位，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，符合全国律协《申

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和山东省律师协会《申请律师执

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申请实习人员其它条件。 自

愿申请到 （机构）实习，并且已经 （机

构）同意接收。

申请人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人没有全国律协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第

十一条和省律协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十

四条所列情形，提交的申请材料全部真实、合法，如有虚假，由申

请人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；

二、实习期间，本人承诺遵守实习管理规定，接受律师事务所

安排的实务训练，按规定参加集中培训，接受面试考核。 自愿遵守

律师协会关于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服从司法

行政机关、律师协会、实习律师事务所及指导律师的监督管理，自

觉遵守实习纪律，恪守诚信，不违规违纪。 如在考核结果有效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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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上述信息全面、真实、准确。 如提供虚假材料，由本承诺人承

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申请实习人员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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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律师事务所承诺书

XX省（市）律师协会：

山东 律师事务所不存在全国律协《申请律师执

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第八条和省律协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

实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九条规定的不得接收实习

人员的情形。 实习指导律师 ，执业证号 ，

执业年限 年， 在执业期间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和行业处

分，符合实习指导律师规定的各项条件。

经审查，该同志符合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“先实习、再考

证”的阶段性措施通知要求，符合全国律协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

习管理规则》和省律协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规定的申请实习人员其他条件。 我所同意接收其在我所进行实

习，并将严格履行对所有实习人员特别是“先实习、再考证”人员

的教育管理，监督其按照承诺书执行。 本所将承担不实承诺、未履

行承诺或违反承诺的全部法律责任。

（律师事务所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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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司法厅办公室 2020年 6月 3日印发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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